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津教委办〔2015〕114号
市教委关于开展大学生服务企业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贯彻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号）和2015年全国高校实践育人暨创新创业现场推进会精神，落实《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津教委〔2014〕69号）的有关部署，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市教委决定在全市高校开展“创新创业实践行”大学生服务企业活动。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市教委

协办单位：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凯立达众创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
二、实践内容

各高校根据要求组建创新创业实践团队，赴企业开展实践活动。活动期间，实践团队要切实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学校资源优势，在企业的技术改造、管理运营、组织建设等方面发挥智库作用，开展科研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形成具有一定产业价值的研究成果，帮助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具体内容包括：

（一）以研究生为主，结合企业科研需求，开展科研创新。依靠研究生的科研优势，参与企业技术、产品、管理等创新活动，推动企业产品升级，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同时让广大研究生在参与企业创新过程中真正了解社会需求，提升通过学术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产学研结合，提高学生创业能力。

（二）以本科生为主，挖掘、总结企业创新文化、创新亮点。开展参与企业文化创新、行业市场调研、企业内部运营管理等活动，引导本科生把实践活动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市场调研等活动熟悉行业状况，增强就业竞争力，培养本科生创业意识和创业理念。

（三）以高职生为主，为企业用工实现超前对接。通过开展岗位实习、熟悉生产流程、技术改造等活动，使高职生理解本专业内涵，熟练操作机器设备，熟悉技术流程，掌握核心技能，提升择业、就业、创业素养。
三、组队要求
（一）各高校自行联系合作企业，也可以从天津凯立达众创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提供的合作企业名录中选择合作企业，共同提出创新项目，确定实践岗位。
（二）各高校根据自身实际组建实践团队，每所本科院校组织实践团队不少于5支，每所高职院校、独立学院组织实践团队不少于2支。每支学生实践团队由5至10名学生组成，鼓励跨层次、跨专业、跨年级、跨学科组队，团队中非毕业班学生要占到1/2以上。

（三）每支团队要有1名组织能力强、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优秀学生担任队长，并聘请至少1名专业老师任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应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

（四）做好团队成员的安全教育与生产实践教育。

（五）各高校组织实践团队的费用从市教委下拨的高校学生创业发展引导资金中列支。

  四、工作流程
    （一）第一阶段：校内申报（2015年11月—2015年12月）。
各高校根据申报要求与合作企业进行联络和接洽，参考名录见附件。创新课题可由企业提出，也可以由学校师生提出并获得企业认可。各实践团队要认真填写立项备案表（见附件1），由学校根据申报情况确定校级实践团队，并将团队立项备案表纸质版连同电子版在2015年12月15日前报送活动办公室备案。
（二）第二阶段：培训实践（2016年1月—2016年9月）。
天津凯立达众创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为批准立项的校级实践团队提供创新创业专题培训和工作经验指导。各高校要做好培训组织工作,并帮助团队成员与合作企业进行对接，认真组织开展实践活动，抓好过程管理。团队的每名队员在企业累计工作不低于1个月。
（三）第三阶段：校内考核（2016年9月—2016年10月）。

各立项实践团队要在2016年9月30日前完成实践活动，并按要求填写结项总结表（见附件2）,连同相关支撑材料，报送学校进行结项审查。学校审查合格的，由学校颁发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证书,结项总结材料同时报送活动办公室备案。对于实践成果突出的团队，学校要视情况给予表彰奖励或资金扶持。

（四）第四阶段：市级评优（2016年11月—2016年12月）。

各高校在2016年11月1日前从校内结项的实践团队中择优推荐优秀团队参加“市级优秀实践团队”评选，每所本科院校报送不超过2支，每所高职院校报送1支，申报材料报送活动办公室。市教委还将根据各高校组织校级团队的规模数量、活动效果、社会影响等，评选若干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行”优秀组织单位、优秀实践基地和优秀指导教师。对于荣获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行”优秀实践团队、优秀组织单位等奖励的高校，将在市教委确定下一年度高校学生创业发展引导资金划拨比例时，加权一定系数给予奖励，奖励资金专项用于高校开展“创新创业实践行”大学生服务企业活动。具体评优与表彰安排另行通知。

五、结项与评优标准

所有申请结项的团队要撰写具有一定推广借鉴价值的实践报告，并在规模不低于300人的成果分享会上进行分享展示，其他结项要求由学校自行制定。申报市级优秀团队须在满足校内结项要求的基础上，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中的至少1项：

（一）申请国家专利，在实践企业应用并生产效益；

（二）公开发表与实践内容相关的学术文章；

（三）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或文化创新，为企业发展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由企业出具证明材料。

（四）实践影响大，受到省级（含）以上媒体、刊物刊登报道。

（五）以团队成员身份注册与本次实践活动内容相关的独立法人企业，开展创业实践。

六、工作要求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行”活动是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各高校要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育人工作的责任感，由主管校领导统筹协调，学工部门和有关部门协同负责，落实工作部署。要结合本校专业特色和学科特点，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教师的资源优势，积极联系有关企业，认真研究提出项目，扎实开展实践，务求取得实效。
（二）实践团队的立项和总结材料填写要真实、准确，以数字、实例、具体效果等内容作为立项指标认真填写。团队成员要精心设计实践方案，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和创新性，做到切实可行。各高校相关部门应给予必要的把关和指导。

（三）学校和实践团队要与合作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加强协同配合，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明确职责，充分考虑学生在实践中的安全防护及权益保障，协商安排好学生在实践期间的就餐、住宿、出行等生活问题，为参与实践活动的学生购买相应保险。对于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实践活动的企业单位，将在评选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实践育人示范基地”时予以优先考虑。

（四）实践活动结束后，学校要与企业方共同对参加实践的学生做出书面鉴定，将学生在企业的实践表现计入学生档案，并根据实际情况计入实践学分。指导教师参与指导实践活动要记入老师工作量，并对指导工作突出的老师进行表彰奖励。

（五）各高校要加强活动宣传和经验总结，大力宣传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事迹，不断提升活动规模，逐步实现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行”活动覆盖全体学生。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活动办公室：天津财经大学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联系人：牛磊，解卫卫；联系电话：88186507,88186509；邮箱：cxcytufe@163.com；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25号，第二教学楼四楼，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
天津凯立达众创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联系人：位松丽，电话：18902183322，邮箱：1764087213@qq.com。

市教委联系人：于月倩，电话：83215152，邮箱：jwdeyuchu@126.com。
附件：1.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立项备案表
2.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结项总结表
3.合作企业名录

2015年11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立项备案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所属高校
	

	项目

指导教师
	姓  名
	所在院系
	研究方向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项目主要负责人
	姓  名
	所在院系
	所学专业
	政治面貌
	所在年级
	联系电话

	
	
	
	
	
	
	

	项 目 组 成 员

	姓名
	所在院校
	专业
	负责内容

	
	
	
	

	
	
	
	

	
	
	
	

	
	
	
	

	
	
	
	

	
	
	
	

	
	
	
	

	
	
	
	

	企业

基本情况
	

	建设方向

（打“√”）
	□科研创新   □管理创新   □文化创新   □生产创新

□其他_________


	实

践

方

案


	（实践方案要包括团队特点、技术优势、具体岗位、工作内容、日程安排等）




	实

践

方

案


	

	预 期 成 果

	（填写具体的量化成果指标）

指导教师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实践企业意见
	（就是否同意接纳学生实践，企业能够提供的保障举措，以及可能产生的预期价值提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是否批准立项：□是   □否

情况说明：（就实践项目的可行性、创新性和预期效果提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请反正面打印此表格                                      制表单位：市教委德育处

附件2
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结项总结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所属高校
	

	服务企业名称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职称
	

	企业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职务
	

	学生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在读学历
	

	实

践

总

结

报

告


	（就实践的过程、工作内容、感受体会以及预期成果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实

践

总

结

报

告


	


	最 终 成 果

	成果方向

（打“√”）
	□科研创新   □管理创新   □文化创新   □生产创新

□其他_________

	成果分享
	组织开展实践分享会规模与时长：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利认定
	发明专利___项  实用新型专利___项  外观设计专利___项

	文章成果
	公开发表___篇  核心期刊发表___篇  三大索引检索___篇

	效益提升
	为服务企业创造效益_______________万元

	宣传推广
	曾报道实践团队开展活动情况的媒体名称：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创业实践
	注册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资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前效益情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成果）
指导教师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支 撑 材 料 清 单

	（支撑材料包括：分享会证明与照片、发表的期刊复印件、专利证书复印件、企业证明材料、新闻报道的光盘、宣传报纸复印件等可以佐证实践活动成果的材料。请在此处填写清单，详细材料附后。）

	实践企业意见
	（就实践团队在企业的总体表现、实践成果和效益价值提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结项评审意见
	总体评价：□优秀   □合格   □不合格

情况说明：（就实践团队的时间精力投入、取得的效果、总体评价进行说明）

评审专家组组长签字：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

评选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请反正面打印此表格                                      制表单位：市教委德育处

附件3
合作企业名录
	合作企业名称
	招录人数

	天津凯立达众创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
	150

	天津凯立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0

	天津鹏辉科技有限公司
	60

	意大利时哥电厨房
	60

	洛克兄弟（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30

	天津德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30

	天津顺风车科技有限公司
	30

	尚高（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0

	天津职有爱科技有限公司
	30

	天津圣启阳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5

	天津利安德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35

	魁语（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

	天津市先特信合科技有限公司
	35

	天津市沃顿英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

	天津森桥创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5

	天津鑫毅诚科技有限公司
	30

	天津乐译通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35

	合作企业名称
	招录人数

	天津市维科车辆技术有限公司
	20

	金亨通集团
	25

	天津乐德电动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
	30

	南京禾沃医药有限公司
	35

	天津同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5

	天津欧诺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30

	天津恒通兴业电子有限公司
	20

	喜天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

	天津市联旺盛商贸公司
	20

	本来生活
	20

	天津海宝车业
	30

	天津凯立达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200

	懿加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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